毕业生报到须知（2006）
日期：2006-06-29 

 

    一、必备材料：
应届毕业生报到必须备齐“两证”（即由教育部授权地方主管毕业生就业调配部门审核签发的毕业生就业报到证、户口关系迁移证）。中专毕业生如无就业报到证的,报到时还须提供毕业证原件和复印件。本地生源计划外毕业生已申请办理聘干手续的，提供毕业证和户口本原件、复印件。
本市院校毕业生不需提供户口关系迁移证；
本市户籍在市外就读的毕业生在上学期间户口没迁出的，需备齐毕业生就业报到证和户口本原件；户口已迁出目前暂未落实接收单位的，除备齐“两证”外，还需持原户口迁出时的底册复印件（派出所加盖公章）或原户口所在派出所的证明。
二、报到地点和时间：
7月1日至8月31日在市民中心B区礼堂售票处(多功能厅东侧)毕业生报到处办理。办公时间：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午9：10-12：00、下午2：00-5：45。
三、报到程序：
1、将编号（即《深圳市人事局接收院校毕业生函》编号，也可在毕业生报到处“2006年毕业生名单公布栏”内查找）和报到日期写在“报到证”的备注栏内（用钢笔或签字笔写）。
2、持“两证”到毕业生报到处办理报到手续。交验“两证”，留下“报到证”，取回户口迁移证，同时领取《深圳市人事局大中专毕业生介绍信》、《毕业生入户情况登记表》和《深圳市入户指标卡》（各区接收的毕业生须到区人事局领取《指标卡》）。
    3、持市人事局签发的《深圳市人事局大中专毕业生介绍信》到用人单位报到。毕业生填写好《毕业生入户情况登记表》（填写要求见背面），由用人单位在该表上盖章。
4、毕业生持《深圳市人事局大中专毕业生介绍信》、《毕业生入户情况登记表》和《深圳市入户指标卡》分别到各区公安分局办理入户审核手续后(见附1)按要求持有关材料到派出所办理户口入户手续。
5、入户手续办理完毕，须将《深圳市人事局大中专毕业生介绍信》交接收单位（由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代理者交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代理部）存入个人档案。
注：市内院校及户口未迁出深圳市的市外院校生源毕业生不需办理3、4二项，也不领取《深圳市入户指标卡》和《毕业生入户情况登记表》。
    四、党组织关系转移：
    市属和驻深内联等单位接收毕业生，由接收单位持“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统一到深南中路市委大院前楼601房组织处（电话：82103762）办理接转手续；档案由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托管的毕业生直接到宝安北路人才大市场六楼610房党办（电话：82122355）办理；各区接收的毕业生到各区委组织部办理。
    五、要求：
    1、毕业生在办理报到手续时，请保持安静，自觉维护秩序，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安排。 
    2、根据个人情况，按照（一）的要求，提前备齐材料，做好准备工作，以缩短报到时间，提高效率。
3、妥善保管各种证件、材料，以免遗失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深圳市人事局
　　　　　　　　　　　　　　　    　      二○○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附1]接市公安局有关通知，从2006年6月1日起，毕业生入户地选择按照如下次序原则处理：1、自有合法房产、父母、配偶处；2、用人单位集体户口；3、前两条件均不具备情况下在其他亲友处挂靠。毕业生应当预先确定并填写拟入户地派出所。挂靠户口的毕业生需由户主本人向派出所申请，并在派出所办好“同意挂靠”手续后方可在《毕业生入户情况登记表》上填写拟入户派出所。上述选择不宜跨特区线（指从宝龙两区到特区内，或者从特区内到宝龙两区，以及宝安龙岗两区之间）。
